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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100

財 
正 

50 

設施改進情形： 

一、農委會業於 102年 5月 27日修正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派兼公

民營事業與財團及社團法人董監事人員遴派及考核要點」第 4

點規定，農委會及所屬機關派兼董監事人員於出席董監事會

議或行使相關職權後，應就議程中重大事項之內容及結論儘

速書面陳核，並會知該會業務主管機關；另修正「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聘派兼主管財團法人董、監事人員績效考核表」，

將出席財團法人會議後是否據以書面陳核議程重大事項納入

考核，自 102年 4月 30日生效，並函送該會各業務主管單位

及所屬各機關據以確實辦理。 

二、爾後農委會將依據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審查農業財團法人設

立許可及監督要點」等相關規定，積極落實並持續推動政府

捐助財團法人之行政監督，期使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會務運作

之推動符合其成立宗旨。 

財政及經濟、教育

及文化 2 委員會

102.8.7日第 4屆

第 84 次會議決

議：糾正案及調查

案均結案存查。 

 

資料來源：各常設委員會  

編製單位：綜合規劃室 


